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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目前针对在用桥、门式起重机的维修和保养还没有相应的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为了安全生产，

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针我省的具体情况对桥、门式起重机维修和保养中应遵守

的原则和内容进行了规范。 

本标准主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3号）《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国质检锅[2003]251号《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规则（试行）》并参照GB/T 

14405《通用桥式起重机》、GB/T 14406《 通用门式起重机》和DB51/T 589《机电类特种设备 起重机

械安装改造维修施工方案的编制规范》编制而成。 

本标准由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和攀枝花特种设备检验所提出。 

本标准由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攀枝花特种设备检验所、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应杰、杨路、程昌永、杨玲、安福权、刘兆明、朱利民、侯超华、辜荣、寒

伟健、董丹、冯莉、周彧、杨建喜、苏钢、蒋钧。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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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门式起重机 维修保养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桥、门式起重机（以下简称“起重机”）维修及日常维护保养的术语与定义、一般规

定、维修、保养规则、内容及要求，自检要求、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桥、门式起重机的维修及日常维护保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972  起重机用钢丝绳检验和报废实用规范（IS0 4309:1990,IDT） 

GB/T 14405  通用桥式起重机 

GB/T 14406  通用门式起重机 

    DB51/T 589  机电类特种设备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维修施工方案的编制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3.1  
日常维护保养  maintenance 
对起重机的清洁、紧固、调整、润滑和检查等日常性工作。其中清洁、润滑不包括部件的解体，调

整只限于不会改变任何安全性能参数的调整。 

3.2  
维修  maintenance 
是指拆修或更换原有主要零部件、调整控制系统、更换安全附件和安全装置，但不改变起重机的原

有性能参数与技术指标的修理活动。 

3.3  
重大维修  important repair 
是指拆修或更换原有主要受力构件、主要配置、控制系统，但不改变起重机的原性能参数与技术指

标的维修活动。 

3.4  
预防性维修  preventive maintenance 
通过对产品的系统检查、检测并防止出现初期故障，努力使产品保持在规定状态所进行的全部活动。 

3.5  
施工单位  construction unit 
从事起重机制造、安装、改造、维修或日常维护保养、使用的单位。 

4 一般规定 

4.1 桥、门式起重机的维修保养应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许可的施工单位。 

4.2 应在施工前将拟进行的重大维修信息书面告知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并参照 DB51/T589 标

准编制施工方案，告知后即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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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起重机的重大维修应由具有资格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测；未经监督检验合格的不得出厂或

者交付使用。 

4.4 本标准是对起重机维修保养的基本要求，施工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及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高

于本标准的维修保养标准，但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4.5 起重机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维修价值，或者超过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使用年限，其使用

单位或施工单位应及时予以报废，并应向原登记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注销。 

4.6 起重机的维修和日常维护保养应填写记录，并纳入安全技术档案管理。对记录的填写应用钢笔或

签字笔填写，不得使用铅笔、圆珠笔。 

5 维修、保养规则 

5.1 施工单位必须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制订维修保养管理制度。 

5.2 日常维修保养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分包与转包。 

5.3 日常维护保养作业，现场作业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作业中应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

业安全。在日常维护保养作业中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汇报处理。 

5.4 每日投入使用前，应进行试运行和例行安全检查，并对安全装置进行检查确认。 

5.5 应至少每月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安全保护装置 15 日进行一次自行检查，作出记录。 
5.6 应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预防性维修作业，现场作业人员不得少于 3 人（其中应有电工），作业中

应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并按理 6。2 条确定的项目内容。在预防维修作业中发现

异常情况，应及时汇报、处理。 

5.7 应至少每年按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进行自检、维修作业。现场作业人员应以专业维修人

员为主，不得少于 4 人（其中应有电工、检测人员）。作业中应负责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

安全。在检查、维修作业中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汇报、整理。 

6 维修、保养内容及要求 

6.1 日常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日常维护保养是现场作业人员为了保持设备的正常技术状态，达到设备给定的技术性能要求，安

全使用并延长使用寿命所必需进行的日常工作，其工作内容及要求参见附录A。 

6.2  维修 
6.2.1 维修作业除完成日常维护保养 0 全部作业外，还需要对设备进行局部解体检查，清洗换油，修

理或更换塑性变形的结构件，修理或更换磨损零部件，排除异常情况和故障，恢复局部工作精度，检查

修理电气系统等，维修作业主要由专职维修人员承担，操作人员协助。钢结构、机构、电器部分维修的

工作内容及要求、主要方法参见附录 B、附录 C。 

6.2.2 维修项目的确定可按以下方法： 

1） 施工单位与用户签订的维修合同应规定维修项目。 

2） 当维修项目不确定时，应对需维修的起重机进行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确认，列出维修项目。 

7 自检要求 

7.1 承担维修或维护保养的施工单位，应按照有关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进行自检。 

7.2 自检的期限应按国务院第 373 号令《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质检总局国质检锅[2003]251 号

文《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规则（试行）》及本标准的规定执行。 

7.3 承担维修或维护保养的施工单位应按质检总局国质检锅[2003]251 号文要求，对所进行的自检均

应填写日常维护保养记录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并归入设备的安全技术档案。 

8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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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承担维修或维护保养的施工单位应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应对设备使用状况进行经

常性检查，发现问题应当立即处理；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定停止使用设备并及时报告本单位（或有关单

位）有关负责人。 

8.2 承担维修或维护保养的施工单位应制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并在施工中严格执行。 

8.3 承担维修或维护的施工单位应对设备作业人员进行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和培训，保证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具备必要的特种设备安全作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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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A.1 日常维护与保养 

A.1.1 工作前的维护保养与检查 

a)  合闸后检查电压是否正常，电动机和电气上允许电压波动的上限为额定电压的+10%，下限（尖

峰电流时）为额定电压的-15%.开车前检查所有控制手柄是否归至零位； 

b)  清除运行轨道上的障碍物； 

c)  查看各减速箱的油量是否达到规定的使用要求，并注意是否变质； 

d)  查看各连接处的紧固件是否松动，销轴连接是否可靠，开口销是否脱落或尾部开口度是否符合

规定； 

e)  查看各润滑部位的油杯、油嘴是否按规定注入足量的润滑油（脂）； 

f)  查看电缆线有无裂损或擦伤，若有应用绝缘胶布包好扎好； 

g)  检查调试各安全装置的灵敏性，应达到规定要求； 

h)  检查制动系统是否灵敏可靠。 

A.1.2 工作后的维护保养与检查 

a)  清除传动机构的灰尘和污垢; 

b)  搞好操作室的清洁卫生，并关好门窗; 

c)  配电箱拉闸、锁好、电缆线盘绕整齐; 

d)  作好当班详细运转记录和维护保养记录，对排除发现的故障进行记录。 

A.1.3 设备在运转过程中维护保养与检查 

a)  作业人员应随时注意细听传动机构有无异常响声，电动机、制动器、减速器、接触器等有无不

正常响声； 

b)  各处轴承有无发热现象；减速器油温是否过高等，在这些方面如发现异常应及时停机加以排除  

注:上述这些部位检查保养应在工作间歇时进行，绝对禁止在运转时对各传动部位进行检查保养，以

免发生工伤事故。 

A.2 整机维护保养项及技术要求 

A.2.1 轨道 

A.2.1.1 检查轨道偏差，若超过标准规定的20%轨道应重新矫正;如果运行情况显著恶化，即使没有超

过允许偏差的20%，也需要矫正轨道。 

A.2.1.2 查看钢轨有无裂纹、头部下陷、变形和侧面磨损，如有应及时更换和调整。 

A.2.1.3 查看压板、螺栓（或钩形螺杆）是否松动、脱落，如有应及时拧紧和配齐。 

A.2.1.4 查看道钉和鱼尾板螺杆是否松动短少，如有应及时拧紧和配齐。 

A.2.1.5 检查小车轨道偏差是否符合标准要求，若轨道偏差超出标准要求必须重新矫正。 

A.2.1.6 查看接地、接零装置是否可靠，缓冲器及车挡有无损伤、错位、脱落。 

A.2.2 钢结构 

A.2.2.1 查看焊缝（必要时可用5倍的放大镜）有无裂纹，如有裂纹应及时处理。 

A.2.2.2 检查主梁的跨中上拱度是否符合标准规定要求，若有超出标准规定现象，应及时矫正修复。 

A.2.2.3 查看连接部分，有无松动、脱落、裂纹、腐蚀，如有应及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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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4 查看销轴连接处，是否牢固可靠，开口销是否脱落，其尾部开口度是否符合要求，如有应及

时处理。 

A.2.2.5 清洁钢结构的油污和灰尘，检查其表面防护。 

A.2.3 机构 

A.2.3.1 按有关规定（或使用说明书）更换各机构减速器的润滑油。 

A.2.3.2 注意紧固各机构底座、减速箱壳及其它部分的连接螺栓。 

A.2.3.3 调整各机构制动器，油量是否合适，是否漏油，机架有无裂纹与开裂和松动，应达到有关标

准或说明书的要求。 

A.2.3.4 调整各限位开关，使限位开关元件间隙达到要求。 

A.2.3.5 调整起重机和起重小车车轮在垂直面上的偏斜、起重机和起重小车车轮在水平面上的偏斜，

使之达到标准规定的要求。（此条在日常维护中不能达到要求，建议取消。） 

A.2.3.6 检查滑轮，有无裂纹、缺损、磨损，联接紧固情况。 

A.2.3.7 注意吊钩总成有关螺栓的紧固，防脱绳装置应安全可靠。 

A.2.3.8 查看卷筒，有无裂纹、变形与磨损，钢丝绳固定部分有无异常、脱槽，以及联接紧固情况；

钢丝绳的使用情况，应严格按GB/T 5972标准执行。 

A.2.3.9 清洁各机构的油污与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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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B.1 结构件的维修 

B.1.1 结构件维修的主要内容是校正或更换超出校正范围的结构杆件。 

B.1.2 结构件的校正主要采取火焰校正和机械校正两个方法。 

B.1.3 更换结构件可按下面步骤进行： 

a)  更换结构件所选用材料的材质和型号规格应符合 GB/T 14405 和 GB/T 14406 标准和设计图样的 

要求； 

b)  下料尺寸应符合设计图样要求，焊接坡口应符合 GB/T985、 GB/T 986 标准和焊接要求； 

c)  用碳弧气刨将损坏的部位刨下，并对焊道进行清理打磨； 

d)  按焊接工艺规程将新杆件焊上，焊缝应达到 GB/T 14405 和 GB/T 14406 标准和设计图样要求； 

e)  焊后应按涂漆作业指导书进行处理。 

B.2 钢结构件维修检验 

B.2.1 主梁跨中上拱度应为（0.9/1000～1.4/1000）S.且最大拱度应控制在跨中S/10的范围内；对门

式起重机其悬臂应上翘，有效悬臂处的上翘度应为（0.9/350～1.4/350）L1或L2。 

注：L1、L2分别代表悬臂龙门吊的两端有效长度。 

B.2.2 主梁腹板的局部平面度，以1m平尺检测，在离上翼缘板H/3以内的区域不大于板厚的0.7倍，其

余区域不大于板厚的1.2倍。 

B.2.3 桁架杆件的直线度不大于杆件长度的15/10000。 

B.2.4 主梁和端梁焊接连接的桥架，以装车轮的基准点测得的对角线差或双梁门架对角线差不大于5 

mm。 

B.2.5 主梁在水平方向产生的弯曲应符合GB/T 14405和GB/T 14406标准的要求。 

B.2.6 主梁结构件应无裂纹、明显腐蚀、异常变形、明显扭曲和局部失稳，其连接部分无松动、脱落、

裂纹、腐蚀。 

B.2.7 小车架应无裂纹、变形，金属表面油漆不得起泡、剥落、明显锈蚀，连接部分无松动、脱落。 

B.2.8 司机室和主梁连接处母材及焊缝无裂纹，螺栓紧固可靠。 

B.3 机构部分的维修 

B.3.1 机构部分维修的主要内容是修复和更换损坏的零件。 

B.3.2 对需更换的零件，其材质、热处理及配合尺寸等要求应符合设计图样的要求。 

B.3.3 对需进行加工修复的零件，应编制该零件的工艺流程卡片并按工艺要求进行加工。 

B.3.4 修复和更换损坏的零件后，应对机构进行调试，调试后机构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B.4 机构检验 

B.4.1 各机构运转时，使用润滑油的减速机噪声不大于85dB（A）；使用二硫化钼润滑脂的减速机噪声

不大于87dB（A）。减速器油温升不超过35℃。 

B.4.2 各机构的电机空载运转温升不高于60℃，所有的电器绝缘电阻不低于0.5 MΩ. 

B.4.3 各机构制动器的动作灵活可靠，符合GB/T 14405和GB/T 14406标准4.9条规定。 

B.4.4 各安全保护装置的调试应符合GB/T14405和GB/T 14406标准4.9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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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其余各部分的要求均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B.5 试验 

B.5.1 经过重大维修并重新调试的桥、门式起重机应按GB/T 14405和GB/T 14406标准第5章的规定进行

试验。 

B.5.2 经试验后，设备是否合格应按GB/T 14405和GB/T 14406标准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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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电气设备的检查、维修 

C.1 成品电缆 

C.1.1 必须应有产品检验合格证，标明其电缆的规格型号。 

C.1.2 电缆芯数×标称截面、电缆线长度及偏差应符合设计要求。 

C.1.3 导线根数和标称直径、绝缘层标称厚度、平均外径及偏差应符合标准规定。 

C.1.4 电缆两端应有完整的端头处理和清楚的线号标注。 

C.2 电动机 

C.2.1 检查电机各项电气参数符合设计要求，检查电压、频率应符合工作要求。 

C.2.2 电机的额定转速或超速运行时，电机轴转动轻快、平稳、无杂音、无停滞现象、无异常振动。 

C.2.3 绕线电机的电刷与滑环接触面积不应小于80%，且压力均匀，接触良好可靠。 

C.2.4 采用热敏电阻方式保护的电动机应检查其阻值符合设计要求。常温下热敏电阻其阻值为200Ω～

300Ω。 

C.2.5 检查电机定子、转子绕组对机壳的绝缘电阻，用500V兆欧表遥测其阻值应大于1MΩ。 

C.2.6 电机附带制动器的，其制动力矩及通电持续率应符合设计要求，与机壳的绝缘电阻应大于1MΩ。

在额定电压下应能正常的断开和制动，而无任何卡阻现象和明显杂音。 

C.2.7 电机表面漆膜应平整、光洁、无皱纹、色泽一致，漆膜无撞、划痕。 

C.3 电器控制箱 

C.3.1 检查电压、频率符合工作要求。 

C.3.2 遥测各个电路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大于1MΩ。 

C.3.3 查看电器元件和配线应标有耐久性的文字符号，字迹清楚，图物一致，完全正确。 

C.3.4 查看接触器、继电器动作应灵敏。触点接触牢固，延时继电器定时正确。 

C.3.5 查看表面漆膜应平整、光洁、无皱纹、色泽一致。有产品检验合格证，出厂编号、制造日期。 

C.4 控制台 

C.4.1 控制台操作应灵敏，自锁装置可靠，档位明显，紧急开关的固定和动作必须可靠。 

C.4.2 查看各动作开关触点接线正确，接触牢固可靠，按钮标志与所要求的动作方向一致。 

C.4.3 遥测各个电路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大于1MΩ。 

C.4.4 查看表面漆膜应平整、无皱纹、色泽一致、无划痕。 

C.5 电阻器 

C.5.1 电阻器箱体必须有接地及标志牌。 

C.5.2 查看导线接头应压接正确、牢固、无松动现象，接线端子应标有与设计图样一致的永久性固定

符号，接线标准件齐全。 

C.5.3 遥测各个电路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大于1MΩ。 

C.5.4 表面漆膜应平整、光洁、色泽一致。 

C.6 电缆卷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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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 导线接头应压接牢固、无松动现象。 

C.6.2 电刷与滑环接触可靠、灵活。 

C.6.3 刷架弹簧压力应平衡、接触均匀。 

C.6.4 遥测绝缘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要求，大于1MΩ。 

C.7 安全开关 

C.7.1 查看开关机构应灵活、无卡阻现象，变速比符合工作性质要求 

C.7.2 查看开关的电气开点、闭点的接触面应良好。 

C.7.3 查看元件表面漆膜应平滑、光亮。 

C.7.4 遥测各个电路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大于1MΩ。 

C.8 制动器 

C.8.1 查看制动力矩及通电持续率应符合产品设计要求，制动轮表面不得有油污，制动架铰接部位应

转动灵活。 

C.8.2 制动器绕组每伏工作电压与机壳的绝缘电阻阻值不能小于1000Ω。 

C.8.3 制动器在额定电压下，应能正常的断开和制动，而无任何卡阻现象和明显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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